
【明慧网】据二零二三年五月

十一日广东消息，广东揭阳市财政

局中共党组书记、局长李春明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李春明，男，汉族，一九六三

年五月出生，广东揭西人，一九八

五年十一月加入中共邪党，历任揭

阳市卫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党

组副书记、党组书记、局长；市卫

生学校校长；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

员会副主任；揭阳市卫计局党组副

书记、书记、局长；揭阳市财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 

李春明二零一七年五月至二零

二三年四月担任揭阳市财政局党组

书记、局长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

他属下有一女退休职工王洁纯，于

二零二零年四月在市区发放法轮功

资料被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和判

刑九个月。王洁纯修炼法轮功，她

的为人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十分单纯

简朴老实，退休后因单位一些新手

对相关业务还不熟悉，故王洁纯时

不时地到单位义务帮忙。 

作为单位的一把手，李春明积

极配合 610 迫害这样的好职工王洁

纯。明知道停止发放和取消王洁纯

的退休金缺乏法律法规依据，但他

仍然执行 610 的迫害政策，取消王

洁纯的退休金，致使一个退休的老

年妇女没有生活来源。 

善恶有报。李春明，一个工作

了四十年，今年五月退休之人，遭

审查，看来享受不到退休之清福，

还要遭牢狱之灾。 

李春明的害人害己的事，希望

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之人能引

以为戒。◇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j.mp/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Https://j.mp/fgv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善言破迷雾  真相是希望   广东版|第673期| 2023年7月1日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

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

功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

的。中共抹黑法轮功报道中的一些

自杀、杀人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

过，在国外炼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

况下也从未有过。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

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

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

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

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

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

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 

右图为中共“天安门自焚”伪

案现场。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

为挑动民众仇恨法轮功，在天安门

广场上演了一出自焚的闹剧。央视

播放的镜头显示，王进东的棉衣裤

子都被烧烂了，可他的头发却完

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

大火中也没有变形。汽油燃烧，火

温可达 500 度以上，这样的高温

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而他背

后的武警却站得笔直，没有紧急灭

火的状态，一手提着灭火毯，专等

着王进东呼喊口号，才盖灭火毯。

这哪是自焚啊，不是在演戏吗？◇ 

 

香 港 《 前 哨 》 杂 志 曾 刊 登
“ 江 泽 民 终 生 后 悔 的 两 大 事
件” ，揭 示了 江泽 民的 自认 告
白：这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
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
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撤退。二是
打压法轮功。 

权力欲、妒嫉心极强的江泽
民，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是
在和党“争夺群众”。同时，法
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
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
容忍的。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
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
对法 轮功 进行 了深 入的 调查 研
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
利而 无一 害” 的结 论， 还提 到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
天下 ”的 古训 ，江 泽民 大为 不
悦。此后，江泽民及其党羽不断
制造事端，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
常委的反对，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 共 的 本 质 是 “ 假 、 恶 、
斗” ，与 法轮 功的 “真 、善 、
忍”是根本对立的。中共江泽民
集团迫害法轮功，是其本质决定
的。◇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
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
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
有 50 多万人。1000 多个炼功点
遍布 300 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
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份，广

东揭阳市榕城区两位八十岁高龄的

老人姚静娇、江碧吟，因为参加集

体阅读《转法轮》，被揭阳市揭东

区法院非法判刑，被分别判三年、

六个月，附带勒索罚金三万、五

千。两位老人分别于二零二三年五

月五日、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三日被

劫持到揭东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姚静娇，女，今年 84 岁，家

住揭阳市榕城区榕东办事处梅兜

村。 

江碧吟，女，今年 81 岁，家

住揭阳市榕城区西马办事处。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四日下午，

姚静娇、江碧吟、吴悦吟、陈鸿

元、刘春兰、蔡文君、黄燕芝、姚

少红等法轮功学员他们和往常一样

来到了梅兜村 80 岁法轮功学员钟

佩珍家参加集体读书，阅读教人修

心向善的书籍《转法轮》。可是他

们万万没有想到，80 岁法轮功学

员钟佩珍家早在二零二零年二月二

十四日被揭阳市国保列为重点监控

目标。在揭阳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敏

的策划下，对来钟佩珍家学法的人

员采用暗中跟踪，摸清来者的姓

名、家庭住址（或单位）后列入黑

名单。经过四个月时间的摸底。二

零二零年六月十四日下午，揭阳市

公安局副局长李敏下发了收网令。

调集了揭阳市国保支队、榕城区、

揭东区国保大队、和从市区各个派

出所抽调警察，对梅兜村 80 岁法

轮功学员钟佩珍家进行包围。用黑

名单清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对不

在场的则到其家进行绑架、抄家。

事后还散布谣言说渔湖这个点有国

外政治势力资助。 

大家从被绑架的人员看：姚静

娇（女， 81 周岁）、江碧吟

（女，78 周岁）、吴悦吟（女，

40 岁左右）、陈鸿元（男，70

岁）、刘春兰（女， 40 岁左

右）、蔡文君（女，54 岁）、黄

燕芝（女，70 岁左右）、姚少红

（女，40 岁左右）。姚静娇和江

碧吟两位老人被非法关押一天后，

以“取保候审”回家。 

回家后，姚静娇经常受到村委

会、派出所的骚扰。二零二一年六

月十日和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

日，榕城区国保警察又要她续签

“取保候审”。二零二二年四月二

十二日，姚静娇老人遭揭东区检察

院非法起诉。二零二二年八月份，

姚静娇老人遭揭东区法院被非法庭

审。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榕城区

国保到其家绑架她，说是带她去体

检，可体检完后没有带她回家，直

接送到揭东区看守所非法收监。 

江碧吟回家后，和姚静娇一样

经常受到居委会、派出所的骚扰。

二零二一年六月份和二零二二年六

月份，榕城区国保又要她续签“取

保候审”。二零二二年八月份，江

碧吟老人在揭东区法院被非法开了

庭。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份，她被揭

东区法院非法判刑六个月，被勒索

罚金五千元。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三

日，榕城区国保到其家绑架她，要

将她收监。家人质问那些警察，老

人都 80 岁了，还要将她收监？那

些警察说，里面还有个 85 岁的

（指姚静娇）。 

姚静娇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开

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她曾患有多

种疾病，为治疗肩周炎、胃病、肾

病，她吃了很多药，身体也很虚

弱。有一次，鼻子大量出血，不得

不住院治疗。最后改吃保健品，穿

“竹青草鞋”，花了很多钱，也未

见效。由于经济的原因，婆媳关系

也不好，有时因一句话就会吵起

来。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法轮大法

传到了姚静娇的村庄。当年 58 岁

的她开始修炼法轮功。没多久，肩

周炎、胃病就不药自愈，水果、剩

饭、剩菜什么都敢吃了，身体发生

了很大变化，走路生风，走多远都

不觉的累。姚静娇努力按真、善、

忍的标准待人处事，与媳妇的关系

也变得融洽了，家庭和睦了，生意

也愈做愈好。 

已经八十多岁的姚静娇，学法

炼功后显得年轻。但自二零二零年

六月十四日下午，姚静娇老人经历

被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取保候

审后又多次被派出所叫去问话，拍

照，恐吓，之后又被非法判刑，给

老人造成的压力很大，面容憔悴。

家人真的为老人的健康担心。 

江碧吟老人的情况也跟姚静娇

一样，因去读书而被判刑，造成心

理压力很大，人一下变老和憔悴。

他们的家人都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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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在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些年

中，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政府不让炼，为什么还要炼？ 

试着想想，如果您一身重

病炼法轮功就好，不炼就恢复

原状，政府不让您炼，您炼还

是不炼呢？其实这场打压，完全

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所

搞的一场人权迫害、信仰迫害。 

即使在中国现行法律中，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 X 

教，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

炼法轮功违法。信仰自由、言

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

民的基本权利。◇ 

 

法轮功在中国 
一直是合法的 


